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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6 月 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安理会的要求，谨附上 2006 年 5 月 21 日埃利胡·劳特帕赫特爵士给我

的信，其中报告了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 2006 年 5 月 17 日会议的

情况（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为荷。 

 

科菲·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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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6 年 5月 21日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尽管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到 5 月底才需要提交下一次季度报

告，但鉴于安全理事会目前对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标定边界问题的关

注，我愿立即报告边界委员会与双方于 2006 年 5 月 17 日在伦敦举行会议的情

况。 

 该会议是 2006 年 3 月 10 日与双方举行的前一次会议的后续。在上一次会议

中，边界委员会向双方强调，必须恢复且毫不拖延地完成委员会被迫于 2003 晚

期中断的标界工作。边界委员会的该项声明体现了安全理事会、非洲联盟以及其

他相关国家对于边界委员会无法继续标界工作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关注。 

 在这两次会议上，边界委员会工作的基础是双方无条件或不加限定地承诺充

分执行边界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13 日的划界决定。相关双方均未对此表示异议。 

 在 2006 年 5 月 17 日的会议上，边界委员会通报双方，它打算立即恢复委员

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斯马拉的外地办事处，作为恢复标界进程的第一步。双方

均未对此步骤表示异议。然而，该步骤本身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必须给办事处配

备人员，必须重新雇佣测量人员，必须签订各项合同，首先是与负责筹备界碑地

点和修建界碑本身（这项工作较不急迫）的各公司签订合同。 

 我在 2006 年 3 月 14 日和 2006 年 5 月 4 日给你的信中请你协助加快签订这

些雇用服务合同。2006 年 4 月 18 日你告诉我，将在联合国采购规则的范围内全

力以赴地加快寻找一个适当的承包商。但是，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由于有些

人显然认为仍然必须遵守的程序，要在许多周之后才有可能部署测量人员，与建

筑公司签订合同的情况也一样。 

 还有两个阻碍进展的因素。一个因素是要为保障委员会外地人员、测量人员

和承包商的安全作出新安排。如果没有令人满意的安保措施，没人会愿意在该地

区工作。双方都同意在各自控制的地区对保障人员的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厄立特

里亚早在 2003 年 10 月 14 日已经提交了一份安保计划，但其假设条件是联合国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正常有效地开展业务，而当前的

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埃塞俄比亚还未提交计划，称直到了解埃厄特派团能够发挥

何种作用之后才能提交计划。边界委员会在 2006 年 5 月 17 日的会议上重申，要

求埃塞俄比亚以埃厄特派团将在迄今为止相同的基础上继续在划界工作中发挥

其作用为假设条件，于 2006 年 5 月 19 日之前提交一份安保计划。 

 在中断划界行动之前，埃厄特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恢复埃厄特派团过

去的作用对于继续划界工作至关重要。其作用包括提供以下服务：利用它的直升

机将测量人员运送到边界各段；同样地，在有必要提供医疗援助时必须能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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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后送直升机。而且，埃厄特派团的部队必须能够对双方提供的保护发挥补

充作用，这就需要有实地享有行动自由。排雷活动在埃厄特派团的主持下进行，

一旦完成了对某界碑点的排雷工作，埃厄特派团必须守卫该界碑点以确保它不再

被埋设地雷。埃厄特派团还为外地办事处提供了住宿。有人告诉边界委员会，任

何对埃厄特派团规模的大幅缩减都会严重削弱其提供这些重要服务的能力。在对

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双方均未对关于埃厄特派团作用的这种评价或其必要性表示

不同意见。厄立特里亚代表表示，在对埃厄特派团的各项限制中，她希望厄立特

里亚首先能够取消那些会影响到边界委员会工作的限制，然后可能处理其他影响

埃厄特派团的事项。人们要求她在 2006 年 5 月 22 日之前从本国政府得到关于此

事的决定。 

 会议还讨论了在标界的过程中对2002年 4月 13日的划界决定可以在多大程

度上进行调整的问题。边界委员会自决定颁布以来多次重申了其法律立场，即：

除了决定中特别提到的少数几种情况以及“明显不可行”的情况以外，没有调整

边界线的余地。边界委员会已明确表示，“明显不可行”所指的是自然条件的不

可行，不涉及边界线将村庄一分为二等其他情况。国际边界将村庄一分为二的情

况并不是十分罕见或没有先例的。 

 埃塞俄比亚虽然接受边界委员会 2002 年 4 月的决定为具有约束力的最终决

定，但似乎认为如果在标定边界的过程中出现困难，只能通过双方谈判予以解决。

该立场可能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可能把任何它不赞同的边界委员会的标界决定当

作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双方在《阿尔及尔协定》第 4 条第 16 款中请联合国协助解决在领土控制的

移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边界委员会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划界决定造成分

割村庄所带来的后果。双方当然也可以选择在政治层面解决这些问题，但无论如

何它们不属于边界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边界委员会已经有一位特别顾问提供协助，并且可能再任命一位特别顾问。

特别顾问职权范围草案规定了他们在工作中须遵守的程序。这些职权范围已经提

交给双方并受到了讨论。边界委员会要求双方提交对职权范围草案提出书面意

见，并可能根据他们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 

 第二个应该牢记的因素是需要确保活动经费。标界的经费必须由联合国信

托基金支付。目前信托基金共有大约 330 万美元资金。要完成划界工作至少需

要 1 000 万美金。如果不能保障这笔经费，承包商可能不愿意签订协议。 

 会议的主要结果是，标界行动将会恢复，一旦： 

 (a) 委员会能够得到以下保证，即埃厄特派团将继续在该地区工作，并且具

备足够向外地工作人员提供不低于目前水平的服务规模； 



 

4 
 

S/2006/362  

 (b) 双方能够提供安保安排；如已提供，能确认它们拟议的安保安排； 

 (c) 能够与测量人员和现场承包商签订合同； 

 (d) 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应该与边界委员会的外地代表充分合作。为避免出

现任何误解，必须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准备这么做。 

 边界委员会已经确定 2006 年 6 月 15 日为与双方进一步会谈的时间，以期推

动事态的发展。 

 

埃利胡·劳特帕赫特爵士（签名） 

 

 

 

 


